
包虫病防治技术方案(２０２５年版)

为保障«“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和«全国包虫病等重点寄

生虫病综合防治实施方案(２０２４—２０３０年)»目标的实现,科学规

范开展包虫病防治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

关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防治策略

包虫病流行区采取“以传染源控制为主、中间宿主防控与病人

规范查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治策略.

二、流行县防治阶段

各流行县(市、区、旗,以下统称县)落实各项防治策略和措施,

逐步实现各阶段控制指标要求.依据儿童包虫病患病率、新增病

例、新增儿童病例情况,犬棘球绦虫感染率,牲畜包虫病患病率,啮

齿类动物包虫病患病率,结合包虫病防治的档案资料及连续达到

相应要求年数,将包虫病流行县防治阶段分为未达疫情控制、疫情

控制、传播控制、传播阻断和消除共５个阶段.

三、防治阶段调整及流行区新增

(一)流行县防治阶段调整.

按«全国包虫病等重点寄生虫病综合防治实施方案(２０２４—

２０３０年)»疫情控制、传播控制、传播阻断、消除指标要求,阶段性

评价后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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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行区新增.

申请增加流行县或流行乡的,需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经专家

论证通过后,报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

四、传染源控制

(一)犬只管理.

１．家犬管理.家犬指居民拴养、半拴养等的各类犬只.按照

各流行县包虫病防治职责分工,做好本辖区家犬管理工作,为辖区

内所有家犬建立驱虫登记卡,落实家犬拴养制度,并鼓励养犬户为

家犬佩戴身份标识,实施电子化管理.

２．无主犬管理.无主犬指在街道或人群聚居区５公里范围内

未拴养且无法确定犬主的各类犬只.按照各流行县包虫病防治职

责分工做好本辖区无主犬管理工作.完善犬只管理机制,采取多

种措施处置无主犬,控制无主犬数量.

３．犬转运管理.按照各流行县包虫病防治职责分工,县级包

虫病防治领导机构协调执法部门做好犬只跨区域转运工作,防止

染疫犬跨区域传播包虫病.

(二)犬驱虫工作.

以县为单位开展辖区内家犬和无主犬的驱虫工作.各县级疾

控部门会同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定期了解掌握流行乡驱虫工

作有关情况,结合当地犬粪抗原阳性率、人群新发现病例情况等评

价驱虫工作效果,对驱虫质量欠佳的乡,加强指导.

(三)野外犬科动物监测与驱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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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泡型包虫病流行的县,开展野外犬科动物监测与驱虫.

五、患者查治和救助

(一)病例发现.

１．常规病例报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日常诊疗活动中发现

和报告病例.

２．医疗机构主动超声检查发现.在除消除县外的所有包虫病

流行县辖区内医疗机构主动开展就诊患者腹部包虫病超声检查,

及时发现病例.

３．筛查及监测点发现.流行区每年开展人群筛查、儿童筛查

和监测点筛查,及时发现病例.

(二)病例诊断.

根据患者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影像学特征和实验室检查结

果,依据«包虫病诊断标准»进行诊断,分别界定确诊病例、临床诊

断病例和疑似病例.

(三)病例报告.

对发现的确诊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病例,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的规定进

行报告.病例报告实行属地化管理,首诊负责制.传染病报告卡

由首诊医生或其他执行职务的人员负责填写.根据«包虫病诊疗

方案»在备注栏明确填写报告病例的诊断分型(如囊型、泡型、混合

型等)以及是否为复诊患者等信息.现场调查时发现的病例,由属

地医疗机构诊断并报告.实行网络直报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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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小时内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进行网络报告.不具

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机构,在规定的时限内将传染病报告卡信

息报告属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县级疾控机构进行

网络报告,同时传真或寄送传染病报告卡至代报单位.

(四)病例报告审核.

各级疾控机构应当及时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对报

告病例进行核实.疫情管理人员应对辖区内报告或数据交换的病

例报告信息进行审核,如发现有现住址填写错误、未明确备注诊断

分型、未明确备注是否为复诊患者以及其他有疑问的信息,应及时

反馈报告单位或向报告人核实.对误报、重报信息应及时删除.

(五)病例治疗.

１．手术治疗.肝囊型包虫病外科治疗应尽可能剥除或切除外

囊,彻底清除和杀灭虫体而达到根治目的,减少并发症,降低复发

率.肝泡型包虫病治疗应早发现、早根治,通过手术、介入、药物联

合治疗,减少并发症,提高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肝外病灶治疗需综

合考虑累及器官的功能维持、病灶活性及其占位效应等,治疗方式

原则上仍以手术为主.具体手术适应证和要求见«包虫病诊疗方

案».

２．药物治疗.推荐阿苯达唑治疗.预防性和治疗性用药方

案、疗程和评估见«包虫病诊疗方案».

３．药物治疗和外科治疗补助.符合国家规定的包虫病流行县

常住人口(居住时间在半年及以上)和对口支援人员中的包虫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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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经医疗机构诊断具备治疗指征,并由患者或家属同意,可以获

得药物治疗和外科治疗补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间常住人口认定可

以不受居住时间限制.

(六)患者随访管理.

１．县级疾控机构对所有报告的病例建立患者管理档案,填写

首次建档信息表,登记患者基本信息,记录诊断、药物治疗、手术治

疗和随访情况,定期进行汇总和分析.

２．县级疾控机构组织对正在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每６个月开

展１次肝肾功能检查,对所有患者每６个月进行１次超声复查.

根据检查结果,协同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效果评估,调整药物治疗

方案.

３．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３个月对患者进行随

访,了解服药依从性、不良反应等情况,填写随访记录表,及时将随

访情况报县级疾控机构.

４．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在手术后１、３、６、１２、１８、２４月对接受

手术治疗的患者各进行１次超声复查,每半年汇总手术患者复查

结果(包括影像学、实验室检测等检查结果),发送至患者现住地县

级疾控机构.

(七)加强医防协同.

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强化协同、深度协作,联合开展患者查

治、病例随访等工作.各级传染病医院要持续提高诊断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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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传染病专科优势,积极参与包虫病防治工作.

六、中间宿主控制

(一)家畜屠宰管理.

１．集中屠宰场(点)管理.流行县要提倡家畜集中屠宰,加强

家畜屠宰检疫和监管.通过集中高温蒸煮等方式对发现的病变脏

器实施无害化处理,严禁出售和随意丢弃病变脏器.屠宰场(点)

内严禁养犬及无主犬进入屠宰场(点).

２．家庭和个体屠宰管理.在有农牧民自行屠宰家畜及尚不具

备定点屠宰条件的地区,普及病变脏器煮沸、焚烧等无害化处理方

式,严禁用家畜脏器喂犬.

(二)家畜免疫.

强制免疫地区家畜群体免疫密度应常年保持在９０％以上,应

免家畜免疫密度达到１００％;其他流行区免疫范围由相关省份自

行确定.

(三)鼠类控制.

泡型包虫病流行的地区,应在牧民定居点及外周２公里半径

内实施灭鼠并恢复草地植被,控制鼠类密度.

七、监测和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

所有流行县开展包虫病监测工作,内容包括人群监测、传染源

监测、中间宿主监测和小学生防治知识知晓率调查.加强农村供

水工程建设管理,保障农牧民饮用水安全.具体工作要求按照«全

国包虫病监测方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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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具体工作要求按照«关于加强全国包

虫病综合防治干预区工作的通知»执行.

八、个案调查和疫点调查

按照现住址管理的原则,县级疾控机构在病例报告２周内开

展个案调查,进行疑似本地感染病例或者输入病例的判定.以乡

镇为单位,判定为疑似本地近年首例感染病例的,应开展疫点调

查.医疗机构协助疾控机构开展个案调查和病例报告质量评价.

九、公众健康科普

(一)主要内容.

健康科普内容主要包括包虫病的危害、传播与防治知识、防控

措施及国家相关政策等.

(二)主要对象.

包虫病科普对象主要包括各级干部和宗教人士,中小学生和

教师,养殖、屠宰加工和商贸人员,农牧民,家务人员、患者及家属.

(三)核心要求.

科普语言应通俗易懂且富有特色,充分利用多种媒介渠道开

展宣传,注重健康科普的实际效果.

十、信息管理

(一)组织实施.

县级疾控机构负责本辖区范围内相关防治工作数据资料的收

集、录入、汇总和保管;市(州)级疾控机构指导县级疾控机构的信

息管理工作;省级疾控机构指导市(州)、县级疾控机构完成各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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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信息调查和管理工作;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为全国包虫病

信息系统提供技术支持,优化数据填报标准和共享规范,确保数据

“一次录入、四级共认”,避免重复报告,并按要求汇总上报国家疾

控局.

(二)信息收集.

各级疾控机构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填报、审核各

类防治信息,统计时段为每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对于流行

县基本情况发生变动的,县级疾控机构应及时通过系统完成附表

１更新.附表２—附表１１为防治工作记录指导性模板,各地有关

部门可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参照使用.

(三)资料管理.

１．各级疾控机构应建立健全信息资料管理制度.确定专人承

担信息资料管理工作,如因工作调动发生人员调整时,应及时更

新、调整相关权限同时向上级疾控机构报备相关情况.

２．各级疾控机构应定期做好各类基础信息维护、更新工作.

保证各类信息资料收集完整、真实,记录清晰、准确,并按要求及时

上报.

３．各级疾控机构应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工作,妥善做好

数据备份,依照相关法律及规范做好疫情信息和统计数据等信息

的发布和使用.

４．各级疾控机构应做好并强化包虫病防治信息化建设和数据

共享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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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包虫病流行乡数量

２．驱虫及投药技术要求

３．病例发现技术要求

４．疫点调查流程及要点

附表:１．包虫病流行乡基本情况表

２．犬驱虫记录表

３．犬粪检查记录表

４．野外犬科动物驱虫投药和粪样检查记录表

５．筛查汇总表

６．首次建档信息表

７．随访信息记录表

８．包虫病个案调查表

９．家畜动物棘球蚴病检查记录表

１０．家畜(羊)棘球蚴疫苗免疫记录表

１１．健康科普工作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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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包虫病流行乡数量

省/自
治区

流行

县数

流行

乡数
流行县（流行乡数量）

全国

合计
370 3580

内蒙

古
26 154

新巴尔虎右旗（7）巴林右旗（8）、巴林左旗（9）、
陈巴尔虎旗（7）、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1）、东乌

珠穆沁旗（9）、鄂托克前旗（3）、太仆寺旗（7）、
乌拉特前旗（1）、西乌珠穆沁旗（6）、锡林浩特市

（8）、扎鲁特旗（3）、阿巴嘎旗（7）、阿拉善左旗

（3）、额尔古纳市（5）、鄂托克旗（3）、化德县（6）、
科尔沁区（3）、克什克腾旗（10）、四子王旗（12）、
苏尼特右旗（7）、苏尼特左旗（7）、乌拉盖管理区

（4）、镶黄旗（4）、正蓝旗（9）、正镶白旗（5）

四川 35 420

阿坝县（15）、白玉县（16）、德格县（23）、甘孜

县（21）、红原县（10）、金川县（19）、理塘县（24）、
马尔康市（12）、壤塘县（11）、若尔盖县（13）、
色达县（16）、石渠县（22）、巴塘县（17）、丹巴

县（11）、道孚县（16）、稻城县（7）、黑水县（14）、
九龙县（14）、九寨沟县（7）、康定市（15）、理县

（11）、炉霍县（15）、茂县（3）、松潘县（4）、汶

川县（2）、乡城县（7）、小金县（14）、新龙县（16）、
雅江县（13）、宝兴县（3）、得荣县（3）、泸定县

（7）、木里藏族自治县（5）、天全县（4）、越西县

（10）

云南 24 80

德钦县（3）、维西傈僳族自治县（2）、香格里拉市

（8）、宾川县（2）、洱源县（6）、鹤庆县（2）、剑

川县（5）、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3）、大关县（3）、
大姚县（1）、福贡县（4）、贡山县（2）、古城区（2）、
会泽县（2）、隆阳区（6）、泸水市（5）、牟定县（1）、
石林县（3）、腾冲市（3）、宣威市（5）、漾濞县（3）、
玉龙县（5）、云龙县（2）、昭阳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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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74 683

安多县（13）、昂仁县（17）、八宿县（14）、巴青

县（10）、巴宜区（9）、白朗县（11）、班戈县（10）、
比如县（10）、察雅县（13）、察隅县（6）、城关区

（12）、措美县（4）、措勤县（5）、错那县（7）、
达孜区（6）、当雄县（8）、丁青县（13）、定结县

（10）、噶尔县（5）、改则县（6）、革吉县（5）、
贡嘎县（9）、吉隆县（6）、嘉黎县（10）、江达县

（13）、江孜县（19）、康马县（9）、拉孜县（11）、
朗县（6）、浪卡子县（10）、类乌齐县（10）、林周

县（10）、隆子县（11）、芒康县（16）、墨脱县（4）、
墨竹工卡县（8）、色尼区（12）、乃东区（7）、南

木林县（17）、尼玛县（14）、尼木县（8）、聂拉木

县（7）、聂荣县（10）、普兰县（3）、琼结县（4）、
曲水县（6）、日土县（5）、萨嘎县（8）、萨迦县（10）、
申扎县（8）、双湖县（7）、索县（10）、亚东县（7）、
扎囊县（5）、札达县（7）、仲巴县（13）、左贡县

（10）、边坝县（11）、波密县（8）、定日县（13）、
堆龙德庆区（6）、岗巴县（5）、工布江达县（9）、
贡觉县（13）、加查县（7）、卡若区（15）、洛隆县

（11）、洛扎县（7）、米林县（7）、曲松县（5）、
仁布县（9）、桑日县（4）、桑珠孜区（10）、谢通

门县（19）
陕西 2 16 定边县（13）、靖边县（3）

甘肃 57 763

敦煌市（11）、皋兰县（4）、华池县（11）、环县（21）、
碌曲县（7）、玛曲县（10）、山丹县（13）、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8）、肃州区（19）、天祝藏族自治县

（18）、夏河县（14）、榆中县（12）、玉门市（12）、
镇原县（5）、舟曲县（16）、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

县（4）、迭部县（11）、甘州区（19）、高台县（8）、
古浪县（19）、瓜州县（15）、广河县（9）、合作市

（8）、会宁县（28）、金塔县（10）、景泰县（11）、
靖远县（18）、凉州区（40）、临潭县（16）、民乐

县（10）、民勤县（14）、宁县（5）、平川区（7）、
庆城县（9）、肃北蒙古族自治县（4）、永昌县（9）、
永登县（15）、永靖县（17）、漳县（13）、正宁县

（10）、卓尼县（15）、安定区（14）、白银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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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自治县（22）、和政县（13）、华亭市（10）、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17）、金川区

（2）、静宁县（24）、康乐县（15）、临夏市（11）、
临夏县（15）、岷县（18）、通渭县（18）、渭源县

（16）、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5）、庄浪县（18）

青海 39 365

班玛县（9）、称多县（7）、达日县（10）、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20）、德令哈市（7）、都兰县（8）、
甘德县（7）、刚察县（5）、共和县（11）、贵南县

（6）、海晏县（6）、河南蒙古族自治县（6）、化隆

回族自治县（17）、湟源县（9）、湟中区（15）、久

治县（6）、玛多县（4）、玛沁县（8）、门源回族自

治县（12）、囊谦县（10）、祁连县（7）、天峻县（10）、
同德县（5）、同仁市（11）、乌兰县（4）、兴海县

（7）、玉树市（12）、杂多县（8）、泽库县（8）、
治多县（6）、贵德县（7）、循化撒拉族自治县（9）、
曲麻莱县（6）、格尔木市（4）、互助土族自治县（19）、
尖扎县（9）、乐都区（20）、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22）、平安区（8）

宁夏 19 141

原州区（11）、西吉县（19）、中宁县（14）、贺兰

县（5）、红寺堡区（5）、利通区（9）、隆德县（6）、
彭阳县（3）、青铜峡市（8）、同心县（11）、西夏

区（1）、盐池县（8）、海原县（13）、金凤区（1）、
泾源县（6）、灵武市（6）、平罗县（7）、沙坡头区

（5）、永宁县（3）

新疆 81 841

阿克苏市（6）、阿瓦提县（9）、拜城县（14）、柯

坪县（5）、库车市（17）、库车县（1）、沙雅县（12）、
温宿县（12）、乌什县（9）、新和县（9）、阿勒泰

市（12）、布尔津县（7）、福海县（5）、富蕴县（11）、
哈巴河县（6）、吉木乃县（7）、青河县（7）、博湖

县（7）、和静县（12）、和硕县（7）、库尔勒市（20）、
轮台县（10）、且末县（12）、若羌县（6）、尉犁县

（8）、焉耆县（8）、博乐市（9）、精河县（6）、温

泉县（7）、昌吉市（10）、阜康市（6）、呼图壁县

（7）、吉木萨尔县（9）、玛纳斯县（11）、木垒县

（11）、奇台县（14）、巴里坤县（9）、伊吾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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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州区（21）、策勒县（9）、民丰县（6）、墨玉县

（16）、皮山县（16）、于田县（17）、巴楚县（11）、
伽师县（13）、喀什市（17）、莎车县（23）、疏附

县（10）、塔什库尔干县（11）、叶城县（21）、英

吉沙县（14）、克拉玛依区（2）、乌尔禾区（1）、
阿合奇县（6）、阿克陶县（9）、阿图什市（7）、乌

恰县（11）、额敏县（15）、和布克赛尔县（12）、
沙湾市（15）、塔城市（9）、托里县（10）、乌苏市

（18）、裕民县（5）、高昌区（13）、鄯善县（11）、
托克逊县（6）、达坂城区（8）、头屯河区（2）、米

东区（7）、水磨沟区（1）、乌鲁木齐县（6）、察布

查尔锡伯自治县（14）、巩留县（9）、霍城县（10）、
尼勒克县（12）、特克斯县（8）、新源县（11）、伊

宁市（22）、伊宁县（20）、昭苏县（12）
新疆

生产

建设

兵团

13 117

第一师（7）、第二师（9）、第三师（12）、第四师

（18）、第五师（9）、第六师（10）、第七师（10）、
第八师（9）、第九师（11）、第十师（9）、第十二

师（5）、第十三师（6）、第十四师（2）
注：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乡（镇）数量发生变化的，对应的流行乡数量应

同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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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驱虫及投药技术要求

一、家犬和无主犬驱虫

（一）犬驱虫频次。各县可设定“驱虫日”，行政村（社区）

指定驱虫员做好家犬和无主犬驱虫登记。在流行村无主犬出现较

为集中的地点投放驱虫药饵，同时登记无主犬数量和投放记录。

未达到传播阻断阶段的县每犬每月驱虫 1次；传播阻断县每犬每

季度驱虫 1次；消除县每犬每半年驱虫 1次，连续驱虫 2年。转

场家犬返回定居点后及时完成加强驱虫 1次，屠宰季节再加强驱

虫 1次。

（二）犬驱虫方法。对 3月龄以上的所有犬进行药物驱虫。

建议使用兽用吡喹酮咀嚼片或将兽用吡喹酮包被在饵料中给犬

喂食。体重＜5kg的每次给药 50mg；5kg≤体重＜15kg的每次给

药 200mg；体重≥15kg的每次给药 400mg，确认犬吞服后在犬驱

虫登记卡上记录。

（三）发现犬粪抗原阳性的处置。发现家犬粪抗原阳性时，

应立即再次驱虫，驱虫后采集犬粪再次检测。发现无主犬粪抗原

阳性时，应立即在该乡镇无主犬出现较为集中的地点再次放置驱

虫药饵，采集相关区域犬粪进行检测。犬只管理部门应及时采取

多种措施对上述地区无主犬进行处置。

（四）犬粪处理。驱虫后 5日内收集犬粪，通过深埋或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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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虫卵污染环境。犬粪采集、转运时

推荐采用一级防护，条件有限地区至少应配备一次性口罩、手套，

完成工作后及时用流水洗手、洗脸。

二、野外犬科动物监测与驱虫

记录人群聚居区（村）周围狐狸和狼等犬科动物的粪便分布

和数量等情况，在犬、狼、狐等各类犬科动物活动频繁、粪样较

多的 20 个区域，投放驱虫药饵并记录。未达疫情控制县和疫情

控制县每季度投放 1次，传播控制县和传播阻断县每半年投放 1

次，消除县每年投放 1次。每份药饵含吡喹酮 100mg，每个区域

投放 10份，每份药饵间隔 500米。通过适宜方式告知周边群众，

特别是儿童，避免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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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病例发现技术要求

一、医疗机构主动超声检查发现

（一）辖区内具备超声检查能力的各类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对因其他疾病到医院接受超声检查的患者主动开展腹部包虫

病超声检查。

（二）辖区内具备超声检查能力的医疗机构（含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在政府组织的农牧民、老年人、儿童和学生等人群健

康体检中，主动开展腹部包虫病超声检查。

二、人群筛查发现

近 5年人群患病率≥1%的流行县和流行乡每年在 12 岁及以

上常住人口中开展超声筛查，及时发现病例。人群筛查可与农牧

民、老年人等人群健康体检相结合。每 5年筛查人群覆盖率应达

到 90%以上。

三、儿童筛查发现

每年对流行区 12岁以下常住人口开展超声检查，及时发现

病例。儿童筛查可与儿童健康体检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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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疫点调查流程及要点

一、调查时限和范围

县级疾控机构应在病例报告 2个月内开展疫点调查。调查范

围为报告病例所在村及毗邻村。有 12 岁以下儿童病例报告时应

优先开展调查。当年发现有感染的终宿主或患病的中间宿主时也

应开展疫点调查。

二、人群筛查

对调查范围内 1岁以上常住人口开展超声筛查，覆盖率应达

到 90%以上。

三、传染源调查

（一）家犬调查。入户采集调查范围内所有家犬的粪样并记

录家犬管理情况。

（二）野外犬科动物调查。以定居点为起点，记录 2公里范

围内野外犬科动物种类及数量，采集观测范围内野外犬科动物粪

样不少于 20 份（如少于 20 份，则全部收集），每个村至少调查

互不相邻的 5个定居点。所有粪样送省级疾控机构检测。

四、中间宿主调查

（一）家畜调查。调查范围内随机抽样检查 20 副牛或羊脏

器（不足 20副的，全部收集）。

（二）啮齿类动物调查。有泡型包虫病流行的地区，在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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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住地周围 3公里范围内捕捉各种啮齿类动物 100只（如少于 100

只，则全部收集）。采集的病灶送省级疾控机构检测。

五、疫点处置

省级疾控机构根据疫点调查结果判断传播风险，当达到较高

风险时，及时对疫点进行处置。

（一）加强犬驱虫和犬粪无害化处理。完成疫点调查后以村

为单位加强家犬驱虫一次。根据调查结果在野外犬科动物出没频

繁或粪便密集的区域投放驱虫药饵。驱虫后 5天内，收集犬粪进

行无害化处理。

（二）加强中间宿主管控。应实现病变脏器全回收和无害化

处理。有泡型包虫病流行的地区每年 4至 8月间至少开展 2次定

居点灭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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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包虫病流行乡基本情况表
省（自治区） 地（市、州、盟） 县（区、市） 乡（镇、街道）

1.所在县防控阶段：

□未达疫情控制 □疫情控制 □传播控制 □传播阻断 □消除

2.常住人口总数： 人。其中：

城镇人口数： 人；非城镇人口数： 人。

12周岁以下： 人；12周岁及以上： 人。

3.行政村总数（包括居民委员会）： 个。其中：

（1）牧业村数： 个；人口数： 人；家养犬数： 只。

（2）半农半牧村数： 个；人口数： 人；家养犬数： 只。

（3）农业村数： 个；人口数： 人；家养犬数： 只。

（4）非农非牧村级单位数： 个；人口数： 人；家养犬数： 只。

4.全乡牲畜存栏总数： 。 其中：

牛存栏数： 头；羊存栏数： 只；猪存栏数： 头。

5.全乡辖区内野外犬科动物的种类：

流浪犬（无主犬）□ 狼□ 狐狸□ 其他 。

注：

*每年及时修改更新。

*非农非牧村级单位：主要指城镇人口集中居住区，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

*流行行政村：流行乡镇中所有行政村均为流行行政村。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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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犬驱虫记录表
（自治区） 地（市、州、盟） 县（区、市） 乡镇 行政村 流行乡防控阶段

户主名
犬

名

毛

色

性

别

年

龄

体

重

犬只驱虫日/驱虫员签名*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标注具体的给药日期及驱虫者签名，每只犬填写一行。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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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犬粪检查记录表

省（自治区） 地（市、州、盟） 县（区、市） 乡镇 行政村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收

集

日

期

收集

人

编

号

收集地点 犬特征 粪样结果

门牌

号

犬主

姓名
联系电话 性别

年

龄

品种/
毛色

阳

性

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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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野外犬科动物驱虫投药和粪样检查记录表

省（自治区） 地（市、州、盟） 县（区、市） 乡镇

日期
投放区域

编号

投放区域

（所属行政村）

经度

（XX.X
XXX）

纬度

（XX.XX
XX）

拣获粪

样数

检查

阳性

数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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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筛查汇总表
省（自治区） 地（市、州、盟） 县（区、市） 乡（镇、街道）

年龄分类

筛查

人数

（人）

查出

患者数

（人）

其中新

发现患

者数

（人）

病例分型（人）

囊型 泡型 混合型 未分型

0～6

7～12

13～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80及以上

合计

说明：1.表中数据均为当年筛查数据，不涉及往年数据。

2.统计范围为前述人群筛查工作数据。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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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首次建档信息表

一、基本信息

1.姓名：

2.年龄： 岁 身高： cm 体重： kg

3.性别：□男 □女

4.身份证号： □□□□□□□□□□□□□□□□□□

5.联系电话： □□□□□□□□□□□□

二、既往患病与治疗情况

1.是否曾被诊断为包虫病？ □是 □否 若是：

（1）首次诊断时间： 年 月

（2）首诊医疗机构：

2.是否曾做过包虫病手术：□是 □否 若是：

（1）首次手术时间： 年 月

（2）手术医疗机构：

3.此前是否使用阿苯达唑进行过治疗？□是 □否

若是：

（1）首次治疗开始时间： 年 月

（2）服药情况:持续服药 月 □停药 停药时间 年 月

4.重要疾病既往史：

□严重肝病 □严重肾病 □结核病 □其他：

5.药物过敏史：□无 □有 过敏药物：

三、目前主要症状及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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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疼痛 □腹部包块 □无症状 □其他：

四、本次影像学检查

1.病灶部位（可多选）：□左肝 □右肝 □其他部位：

2.病灶数量： 个

3.最大病灶大小： cm× cm

4.分类：□囊型 □泡型 □混合型 □未分型

5.分型

（1）囊型：□单纯囊肿型 □单囊型 □多子囊型

□内囊塌陷型 □实变型 □钙化型

（2）泡型：□浸润型 □钙化型 □液化空洞型

6.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五、实验室检查 □未做

1.方法：□酶联免疫法（ELISA法） □其他：

2.结果：□阴性 □阳性 □其他：

3.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六、诊断及治疗建议

1.诊断：□囊型包虫病 □泡型包虫病 □混合型包虫病

2.治疗建议：

□阿苯达唑片剂 10～15mg/（kg·d），Bid×3月

□阿苯达唑乳剂 0.8ml/（kg·d）

14岁以下儿童 1.0ml/（kg·d），Bid×3月

□评估手术 □停药观察 □其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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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料粘贴区（既往病历、影像学、病理学和肝肾功能检查等资料，按

时间排序）

资料粘贴区



— 29 —

表 7

随访信息记录表

第 次随访

一、随访情况

1.姓名：

2.随访时间： 年 月 日

3.随访方式：□电话 □面谈 □其他：

4.随访记录人： 所在单位：

5.病例现状：□在管 □外迁 □失访 □治愈 □死亡

（失访、治愈、死亡则以下不填）

6.手术治疗情况

是否手术：□否 □是，手术时间 年 月，

手术医院：

7.药物治疗情况

（1）服药情况：□正在服药中 □尚未开始服药 □已停药

（2）持续服药时间： 月

（3）服用药物：□阿苯达唑片剂 □阿苯达唑乳剂

8.服药依从情况

（1）病例忘记吃药情况? □经常 □偶尔 □极少

（2）昨天是否服药？ □是 □否

（3）是否自行减少药量？ □是 □否

9.副反应发生情况：□没有副反应□轻微副反应，仍可坚持服药

□严重副反应，不能坚持服药

10.出现的主要副反应（病例主诉）：



— 30 —

二、影像学检查 □未到影像学检查周期

1.病灶部位（可多选）：□左肝 □右肝 □其他部位：

2.病灶数量： 个

3.最大病灶大小： cm× cm

4.分类： □囊型 □泡型 □混合型 □未分型

5.分型

（1）囊型：□单纯囊肿型 □单囊型 □多子囊型

□内囊塌陷型 □实变型 □钙化型

（2）泡型：□浸润型 □钙化型 □液化空洞型

三、实验室检查 □未做

1.方法：□酶联免疫法（ELISA法） □其他：

2.结果：□阴性 □阳性 □其他：

3.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四、肝肾功能检查结果：□正常 □异常：

五、治疗情况评估及建议

1.病例状况评分（0-4）： 分

0分：活动能力完全正常，与发病前的活动能力无任何差异

1分：能自由行走，能从事轻体力活动，如一般家务或办公室工作，

但不能从事重体力活动

2分：能自由行走及生活自理，但已丧失工作能力，日间可以在一半

以上的时间起床活动

3分：生活只能部分自理，日间一半以上时间卧床或坐轮椅

4分：卧床不起，生活无法自理

2.治疗评估结果：□好转 □无变化 □恶化 □治愈

3.后续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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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药物治疗 □停药，建议手术治疗 □停药，继续随访观察

□治愈，停止随访 □其他：

六、资料粘贴区（影像学及实验室检查等资料）

资料粘贴区



— 32 —

表 8

包虫病个案调查表

卡片编号 □□□□□□□□□-□□□□-□□□□□

1. 一般情况

1.1姓名：

1.2身份证号码：□□□□□□□□□□□□□□□□□□

1.3性别：□男 □女

1.4出生年月：□□□□--□□

1.5民族： □汉族 □壮族 □维吾尔族 □回族 □苗族 □满族

□彝族 □土家族 □藏族 □其他______
1.6文化程度：□学龄前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1.7职业：

□幼托儿童 □散居儿童 □学生 □教师 □保育员及保姆

□餐饮食品业 □公共场所服务员 □商业服务 □医务人员

□工人 □民工 □农民 □牧民 □渔（船）民 □干部职员

□海员及长途驾驶员 □离退人员 □家务及待业 □宗教职业人员

□屠宰场工作人员 □不详 □其他

1.8现居住地： 省 市 县（区） 乡（街道）

村（社区） （详细地址）

1.9居住方式： □定居 □外出务工，定期/假期返回

□游牧 □冬季定居与夏季游牧

1.10联系电话

1.11家长或监护人姓名：

1.12工作或学习单位：

1.13户籍地： 省 市 县（区） 乡（街道）

村（社区） （详细地址）

1.14发病时间： 年 月 日

1.15首诊时间： 年 月 日

1.16首诊医院：

1.17首诊疾病：

1.18确诊时间： 年 月 日

1.19确诊医院：

1.20本次是否住院：□否 □是，入院时间： 年 月 日

所住医院：

出院时间： 年 月 日



— 33 —

1.21首次诊断为包虫病的时间： 年 月 日

1.22首次网络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1.23此前是否手术：□否

□是， 年 月 日，手术医院___________
2. 临床表现（可多选）

□包块 □疼痛 □发热 □黄疸 □过敏症状 □腹胀

□腹壁静脉曲张 □腹水 □其他________
3. 影像学检查

3.1病灶部位（可多选）：

□左肝 □右肝 □肺 □脾 □肾 □脑 □腹腔 □其他______
3.2病灶数量：_____个
3.3最大病灶大小：____cm ×_____cm
3.4分型：（根据影像学或分子生物学检查结果，非传染病报告卡病例分类）

□ 囊型 □泡型 □混合型 □未分型

3.5影像学检查结果（可另附页）

4. 实验室检查

4.1 血常规 □未做

4.1.1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正常 □升高

4.1.2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 □正常 □升高

4.2 免疫学检查 □未做

4.2.1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阴性 □阳性

4.2.2 胶体金免疫渗滤法 □阴性 □阳性

4.3 病理结果（若有图，需另附） □未做

4.3.1 棘球蚴囊壁 □发现 □未发现

4.3.2 棘球蚴子囊 □发现 □未发现

4.3.3 原头节 □发现 □未发现

4.3.4 头钩 □发现 □未发现

4.4 核酸检测结果 □未做

4.4.1 NADH基因检测结果 □未做

4.4.2 Cox1基因检测结果 □未做

4.4.3 其他 □未做

5. 流行病学调查

5.1 曾在流行区或牧区工作或生活、旅游等

□是，需注明地点 □否

5.2 曾到流行区或牧区游览或探亲访友

□是，需注明地点 □否

5.3 是否在流行区接触过犬、狐狸等动物



— 34 —

□是，需注明地点 □否

5.4 是否接触过来自流行区的皮毛、食物等加工品

□是，需注明地点 □否

5.5 是否在流行区饮用过生水或食用过未煮熟的食物

□是，需注明地点 □否

6. 日常行为习惯

6.1 家中是否养狗或曾经养过狗？ □是 □否

如 6.1选“是”，狗是否来自本地 □是 □否

6.2 家中是否饲养或曾经饲养牲畜？ □是 □否

如 6.2选“是”：

饲养的牲畜为：□牛___头 □羊___只 □骆驼___峰 □猪___头
饲养的牲畜屠宰方式为：□集中屠宰场屠宰 □家庭私宰

6.3你家周围有野狗吗？ □有 □没有 □不知道

6.4邻居家养狗或曾经养过吗？ □有 □没有 □不知道

如选 6.4“有”，狗是否来自本地 □是 □否 □不知道

6.5居住地附近是否有牛羊屠宰场？ □有 □没有 □不知道

6.6进食前，是否每次洗手？ □是 □否

6.7是否有喝生水或直接食用未清洗水果的行为？ □有 □没有

6.8家里有狐皮制品（帽、衣领）吗？

□有，商店里买的 □有，朋友送的 □有，自己捕了做的 □没有

调查单位： 调 查 者 ：

审核者：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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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家畜动物棘球蚴病检查记录表

省（自治区） 地（市、州、盟） 县（区、市） 乡镇

家畜

编号

屠宰家

畜品种

（羊/牛）

齿龄

（岁）

检查

日期

肝包囊

数量

（个）

肺包囊

数量

（个）

检查结果
集中屠

宰场名称
阴

性

阳

性

说明：如屠宰家畜内脏非采集自集中屠宰场，则填写畜主姓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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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家畜（羊）棘球蚴疫苗免疫记录表

序号
畜主

姓名

羊

存栏

数

新生羊免疫情况 强化免疫情况
畜主

签名新生羊

存栏数

新生羊

免疫数

疫苗

批号

免疫

时间

免疫人

员签名
免疫数

疫苗

批号

免疫

时间

免疫人员

签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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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健康科普工作情况统计表

省（自治区） 地（市、州、盟） 县（区、市） 乡（镇）

内容 计划情况 实际情况 受益人数（人）

宣传画发放数（份）

实用性宣传品发放（个）

播放包虫病相关电视节目（场次）

广播（次）

幻灯（次）

宣传栏（个）

组织看包虫病标本（次）

组织与包虫病患者交流（次）

其他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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